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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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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保护设计所、北京市建设工程质量第二检测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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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建筑砖石结构现场勘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古建筑砖石结构现场勘查的基本规定、现状测绘和影像记录、结构勘查、病害勘查、

材料检测、分析与评价、勘查报告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市行政区域内下列古建筑砖石结构的现场勘查： 

a) 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砖石结构； 

b)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但被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古建筑砖石结构。 

其他具有砖石结构的文物及具有保护价值的建筑物、构筑物的砖石结构等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2979 近景摄影测量规范 

GB/T 30688 馆藏砖石文物病害与图示 

GB/T 39056 古建筑砖石结构维修与加固技术规范 

GB 50026 工程测量标准 

GB/T 50104 建筑制图标准 

JJG 1152 工业测量型全站仪检定规程 

CH/T 6005 古建筑测绘规范 

DB11/T 1190.2 古建筑结构安全性鉴定技术规范 第2 部分：石质构件 

DB11/T 1597 文物建筑勘察设计文件编制规范 

DB11/T 1796 文物建筑三维信息采集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砖石结构 masonry structures 

用砖、石和灰浆砌筑而成的主体及其地基基础和围护体系。 

[来源：参考GB/T 39056-2020，补充了地基基础和围护体系] 

3.2 

主体结构 major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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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地基与基础之上的建筑承重骨架，承担和传递上部荷载，维持上部结构整体性、稳定性和安全

性的体系。 

[来源：GB/T 39056-2020] 

3.3 

围护系统 building envelope system 

由屋面、墙体、门窗装修等组成的，满足古建筑防水、保温、隔声等建筑功能的体系。 

[来源：GB/T 39056-2020] 

3.4 

重点保护部位  key protection area 

古建筑中突出体现该建筑的历史、艺术、科学以及社会和文化价值的部位。 

3.5 

砌体  masonry 

用砖、石类块体和灰浆砌筑而成的台基、台阶、墙、柱、桥、塔等实体。 

[来源：参考GB/T 39056-2020，补充了桥、塔] 

3.6 

勘查 reconnaissance and survey 

对古建筑场地地质、环境、结构体系、保护现状和主要病害等进行调查、检查、检测、监测，编制

成果文件，为后期保护工程的设计与实施提供资料的活动。 

[来源：GB/T 39056-2020] 

3.7 

病害 disease 

在长期使用、保存过程中，由于自然、人类活动等因素导致的古建筑砖石结构在材料、结构构造、

外貌形态上发生的一系列引起古建筑砖石结构出现损伤、变形等现象。 

4 基本要求 

4.1 勘查工作应符合最小干预的保护原则，采用无损或微损探测、原位测试与取样试验相结合的综合

勘探方式进行。 

4.2 勘查应根据国家文物保护基本法规及相关标准，获取古建筑现状及环境资料，并进行现状测绘、

检查、检测、监测、分析评价等工作。 

4.3 勘查工作应在初步调研文物病害主因的基础上进行，病害主因与地基基础有关联时，应同时进行

地基基础勘查和主体结构勘查，其他情况下可只进行主体结构勘查。维修与加固施工期间若发现与之前

认识不一致的问题和现象时，应进行有针对性的补充勘查。 

4.4 勘查除应遵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现行国家和北京市有关标准的规定。 

5 勘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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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古建筑砖石结构现场勘查工作程序宜按照图 1 规定的调研与初勘、风险评估、勘查方案制定、详

细勘查、分析评价、勘查报告的流程进行。 

 

图1 古建筑砖石结构现场勘查工作程序 

5.2 调研与初勘应包括下列基本内容： 

a) 调研应包括下列内容： 

1) 区域气象、水文、地质、地震资料； 

2) 历史文献、考古成果、历史沿革及保护等资料； 

3) 使用条件改变、用途变更等情况； 

4) 历次维修与加固情况； 

5) 历史受灾情况。 

b) 初勘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按资料核实古建筑现状； 

2) 调查实际使用条件和内外环境； 

3) 查看现状病害、损伤、残损以及其他问题，并进行初步分析； 

4) 走访有关人员。 

5.3 应根据调研和初勘情况，对古建筑在现场勘查过程中对文物本体、周边环境可能造成的损伤风险

等进行识别和评估，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围绕价值保护开展现场勘查工作。 

5.4 勘查方案应根据现场调研与初勘情况结合古建筑的价值认识、风险评估及其建筑特点制定。内容

应包括勘查的工程概况、范围、依据、工作内容、主要方法、工作进度计划以及现场需要完成的准备工

作等。 

5.5 详细勘查应根据勘查方案的要求进行现场勘查工作。主要包括现状测绘和影像记录、地基与基础

（台基）、主体结构、围护系统、重点保护部位的结构勘查、病害勘查和材料性能检测。在分析评价过

程中，当发现勘查结果存在疑问时，应及时补充勘查。 

5.6 根据详细勘查结果进行分析与评价，给出评价结论并提出保护建议。 

5.7 各部分勘查完毕后应给出勘查结论并提交勘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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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现状测绘和影像记录 

6.1 现状测绘和影像记录的内容及要求 

6.1.1 现状测绘和影像记录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区位图； 

b) 总平面图； 

c) 平面图； 

d) 立面图； 

e) 剖面图； 

f) 详图； 

g) 病害图； 

h) 结构平面图； 

i) 现状照片； 

j) 现状录像。 

6.1.2 区位图、总平面图、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及详图应当要求按照 DB11/T 1597 的相关规定执

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a) 测绘图的绘图方法、图线、图例、图样画法等应符合 GB/T 50104的规定； 

b) 对于吊顶内部、结构构件交接关系无法探明的隐藏部位应留白处理； 

c) 应标注构件材料，并使用材料图例，当剖断部分无法探明具体材质时，可不绘制材料图例。 

6.1.3 现状病害图应符合下列要求： 

a) 病害图上应明确所在相应立面图中的位置区域，若病害面积较大，可以对立面图进行等距离网

格划分并编号，分区域进行病害图绘制、标识； 

b) 病害图上应明确病害种类和病害分布状况，以图示和文字的形式进行说明，以清晰明了为原则，

病害种类及病害图示应按照 GB/T 30688 的相关规定执行。 

6.1.4 现状影像记录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必须真实、准确、清晰，依序编排； 

b) 重点反映工程对象的整体风貌、时代特征、病害、损伤现象及程度等内容； 

c) 反映环境、整体和残损病害部位的关系； 

d) 与现状实测图、文字说明顺序相符； 

e) 现状照片应有编号或索引号，有简要的文字说明； 

f) 宜有古建筑各向正影像； 

g) 单张数字照片宜高于 1500万像素； 

h) 动态影像应保存在储存介质上，作为报告的附件。 

6.2 现状测绘和影像记录的方法 

6.2.1 现状测绘和影像记录包括如下技术手段： 

a)  现状测绘包括测记法、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法、近景摄影测量等； 

b)  影像记录包括拍摄图像照片、可见光视频摄像、红外热成像摄像、高光谱成像等。 

6.2.2 采用测记法进行现状测绘时，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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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测记法可配置的测距仪、全站仪、钢尺、卡尺、卷尺等测量工具检定应按 JJG 1152的相关规

定执行；使用全站仪的测图程序、全站仪测图方法以及数据处理应当按照 GB 50026的相关规

定执行； 

b) 对砌体规格、灰缝材料和厚度、砌筑形式、砌筑方式等，应先测量，再结合摄影影像，参照

实物进行描绘。 

6.2.3 采用地面三维激光扫描法进行现状测绘应按照 DB11/T 1796的相关规定执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的主要技术要求、点云精度及技术指标宜要求按照 DB11/T 1796 的相关

规定执行； 

b) 对于砌筑局部部位宜采用手持式激光扫描仪进行测量； 

c) 对于局部构件，当采用地面三维激光扫描仪无法准确获取其结构尺寸时，应采用点测法实地

补测。 

6.2.4 采用近景摄影测量法进行现状测绘应要求按照 GB/T 12979的相关规定执行，并符合下列要求： 

a) 应当根据摄影测量对象的精度要求，选择合适的摄影机； 

b) 近景摄影测量的现场操作、摄影机精度要求、图像处理宜要求按照 CH/T 6005 的相关规定执

行； 

c) 对于局部构件，当采用近景摄影测量无法准确获取其结构时，应采用点测法实地补测。 

7 结构勘查 

7.1 地基、基础（台基）勘查 

7.1.1 地基勘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场地稳定性状况，包括岩溶、土洞、滑坡、泥石流、崩塌、大的沉降、地下洞室（采空区、人

防洞室等）、断层、抗震不利地段等； 

b) 场地地质条件，包括岩土性质、地层划分、岩土物理力学性质等； 

c) 地基承载力及地基稳定性； 

d) 由于地基基础不均匀沉降而产生的主体结构的倾斜变形、裂缝破坏等现象。 

7.1.2 地基勘查宜采取下列技术手段： 

a) 物探采用地震波法、电磁法、地质雷达等； 

b) 采用回转钻探与坑探，钻探孔可同时布置剪切波、孔下摄影、CT 成像及地下水监测、变形监

测等工作； 

c) 岩土物理力学性能的测试，应综合使用现场试验与室内试验相结合的方法。 

7.1.3 基础（台基）勘查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基础（台基）材料与形制； 

b) 基础（台基）的保存情况，调查基础（台基）完整性； 

c) 地下水、土壤等对基础（台基）的腐蚀性、冻融影响等状况； 

d) 基础（台基）与主体结构病害发育的关系。 

7.1.4 基础（台基）勘查宜与地基勘察综合进行，宜采用如下技术手段： 

a) 选择不影响主体结构安全的部位进行基础开挖。对开挖处基础（台基）进行调查与测试，并结

合历史资料与考古成果、物探成果，绘制基础（台基）剖面； 

b) 采取基础（台基）材料样品，如砖、石、灰土、胶结物等，对其物理力学性能及成分配比等进

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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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采用超声、回弹法等无损检测手段进行检测。 

7.1.5 下列情况时宜对地基与基础（台基）进行详细勘查或在较长时间内进行定期观测： 

a) 基础存在不均匀沉降、倾斜（歪闪）或扭转等缺陷，且不能判定此类变形已趋于稳定，或主体

结构存在因基础不均匀沉降而产生的裂缝、连接节点处松动变位等缺陷，且不能判定此类缺陷

已停止发展； 

b) 由于周边深基坑开挖、地下交通等建设工程施工可能对建筑造成不均匀沉降等影响时。 

7.2 主体结构勘查 

7.2.1 主体结构的勘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结构体系、结构构造、节点形式以及荷载传递路径和方式； 

b) 结构构件及其连接的尺寸； 

c) 主要节点连接的工作状态； 

d) 结构的整体变位和支承状况； 

e) 承重构件受力状态及变形； 

f) 砖石结构的材质状况； 

g) 历代维修加固措施的现存内容及其目前工作状态。 

7.2.2 对结构整体变位和支承情况的勘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承重结构荷载及其分布； 

b) 结构构件的倾斜、位移、扭转及支承情况； 

c) 检查支撑等承受水平荷载体系的构造及其残损情况。 

7.2.3 承重构件受力状态的勘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墙体高度、砌筑方式及尺寸； 

b) 墙体开裂、扭转、外鼓状况； 

c) 柱高、截面形状、砌筑方式及尺寸； 

d) 柱的两端支承状况； 

e) 柱身变形、开裂状况； 

f) 柱头位移； 

g) 柱脚与柱础的错位； 

h) 过梁的变形和裂缝状况； 

i) 拱、壳结构拱脚或壳的边梁的水平位移； 

j) 拱轴线或桶拱、扁壳的曲面变形状况。 

7.2.4 砖石结构材料状况的勘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材料类型、尺寸、来源及制作工艺； 

b) 砖、石块材的现有强度和风化程度； 

c) 与结构性能相关的其他检测。 

7.2.5 历代维修加固情况的勘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砖石构件的受力状态改变情况； 

b) 新出现的位移； 

c) 加固材料或构件的劣化、变形或缺失情况； 

d) 修补材料与文物本体的粘结情况； 

e) 因维修加固对其他构件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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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历代维修加固情况的勘查，发生以下状况时应判定为存在安全性风险： 

a) 原拼接已变形或锚杆已松动； 

b) 铁扒锔锈蚀、变形，或榫卯已开裂； 

c) 断裂粘接材料、裂隙灌浆材料与文物本体粘结状况不良，粘接部位重新出现裂隙或变形。 

7.3 围护系统勘查 

7.3.1 围护系统的勘查，应现场核查围护系统的布置，调查该系统中围护系统构件和非承重墙体及其

构造连接的实际状况、对主体结构的不利影响，以及围护系统的使用功能、病害损伤等情况。 

7.3.2 非承重墙体的勘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材料类型、尺寸、来源及制作工艺； 

b) 砖、石块材的现有强度和风化程度； 

c) 与主体结构的构造连接； 

d) 墙体高度、砌筑方式及尺寸； 

e) 墙体开裂、扭转、外鼓状况。 

7.3.3 围护系统构件的勘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现状及其细部构造； 

b) 材料品种、规格； 

c) 与主体结构的构造连接； 

d) 是否存在因体系变化造成构件受力状态发生变化的情况； 

e) 残损情况。 

7.4 重点保护部位勘查 

7.4.1 重点保护部位的勘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a) 室外重点保护部位，如斗栱、脊兽、附着雕塑、附着壁画彩画、栏杆栏板、题刻等； 

b) 室内重点保护部位，如藻井、附着雕塑、附着壁画彩画、题刻、附着地面重要墁砖等。 

7.4.2 重点保护部位的勘查应重点查清下列情况： 

a) 调查文物价值及其现状、细部构造情况； 

b) 与主体结构连接的实际状况，是否存在对主体结构的不利影响； 

c) 材料品种、规格和数量； 

d) 使用功能、病害及残损情况。 

7.5 结构性能检验 

7.5.1 古建筑砖石结构的结构性能检验，应包括以下内容： 

a) 使用状态的结构性能检验：包括整体倾斜、水平构件挠度、楼板平面变形、自振频率等； 

b) 承重结构的连接性能检验：包括连接的做法及相应措施、连接的质量现状、竖向构件层间位移

等； 

c) 外界影响的结构性能检验：包括周边施工影响的结构沉降、承重结构最高处振动速度、动力特

性响应等。 

7.5.2 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古建筑砖石结构可进行现场荷载试验，现场荷载试验应符合附录 A 的

要求： 

a) 基于相关营造资料，需对整体或局部使用状态进行验证时； 

b) 缺乏相关营造资料，对主要承重部位进行必要的测试时。 

7.5.3 当遇到下列情况之一时，古建筑砖石结构可进行现场振动测试，现场振动测试应符合见附录 B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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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古建筑有条件进行长期监测时； 

b) 周边施工或环境存有振动影响时，承重构件已出现开裂或围护构件存在损伤情况。 

8 病害勘查 

8.1 损伤勘查 

8.1.1 损伤勘查应包括表面病害勘查和内部缺陷勘查。 

8.1.1.1 表面病害勘查应包括表面粉化剥落勘查、表面泛盐勘查、表层片状剥落勘查、鳞片状起翘与

剥落勘查、表面溶蚀病害勘查、孔洞状风化勘查和浅表性裂隙勘查。 

8.1.1.2 表面粉化剥落勘查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观察表面是否有粉化颗粒； 

b) 采用便携式视频显微镜微观观察表面形貌； 

c) 使用表面剥落量称重法进行判断； 

d) 采用里氏硬度仪测量表面硬度。 

8.1.1.3 表面泛盐勘查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观察表面是否有可溶盐泛盐现象； 

b) 采用便携式视频显微镜微观观察表面形貌； 

c) 对表面泛盐采用便携式 X荧光测试。 

8.1.1.4 表层片状剥落勘查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观察表面是否有片状剥落； 

b) 采用便携式视频显微镜微观观察表面形貌； 

c) 使用表面剥落量称重法进行判断； 

d) 采用里氏硬度仪测量表面硬度。 

8.1.1.5 鳞片状起翘与剥落勘查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观察表面是否有鳞片状起翘与剥落； 

b) 采用便携式视频显微镜微观观察表面形貌； 

c) 使用表面剥落量称重法进行判断； 

d) 采用里氏硬度仪测量表面硬度。 

8.1.1.6 表面溶蚀勘查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观察表面是否有表面溶蚀； 

b) 采用便携式视频显微镜微观观察表面形貌； 

c) 采用里氏硬度仪测量表面硬度； 

d) 卡斯特瓶测量吸水率。 

8.1.1.7 孔洞状风化勘查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观察表面是否有孔洞状风化； 

b) 采用便携式视频显微镜微观观察表面形貌； 

c) 采用里氏硬度仪测量表面硬度； 

d) 卡斯特瓶测量吸水率。 

8.1.1.8 浅表性裂隙勘查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观察表面是否有浅表性裂隙； 

b) 采用便携式视频显微镜微观观察表面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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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采用裂缝测试仪，精细测量裂缝宽度； 

d) 采用非金属超声波检测仪测量裂缝深度。 

8.1.2 内部病害勘查应包括机械裂隙病害勘查、构造裂隙（原生裂隙）病害勘查和空鼓病害勘查。 

8.1.2.1 机械裂隙病害勘查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观察表面是否有机械裂隙； 

b) 采用便携式视频显微镜微观观察表面形貌； 

c) 采用裂缝测试仪，精细测量裂缝宽度； 

d) 采用非金属超声波检测仪测量裂缝深度。 

8.1.2.2 构造裂隙（原生裂隙）病害勘查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观察表面是否有构造裂隙（原生裂隙）； 

b) 采用便携式视频显微镜微观观察表面形貌； 

c) 采用裂缝测试仪，精细测量裂缝宽度； 

d) 采用非金属超声波检测仪测量裂缝深度。 

8.1.2.3 空鼓病害勘查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采用地质雷达探测内部空鼓病害； 

b) 采用砖石微钻阻力仪，确认空鼓位置； 

c) 采用非金属超声波检测仪测量空鼓位置； 

d) 采用红外线热成像仪测量空鼓位置。 

8.2 变形勘查 

8.2.1 变形勘查应包括歪闪倾斜勘查、鼓胀和内陷勘查、沉降勘查、水平位移勘查。 

8.2.2 倾斜勘查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采用铅锤，粗略测量具体点、线的歪闪倾斜； 

b) 采用全站仪，高精度测量具体点、线的歪闪倾斜； 

c) 可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测量面状歪闪倾斜。 

8.2.3 鼓胀和内陷勘查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用铅锤，粗略测量具体点、线的鼓胀和内陷； 

b) 采用全站仪，精度测量具体点、线的鼓胀和内陷； 

c) 可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测量面状鼓胀和内陷。 

8.2.4 沉降监测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采用水准仪定期测量沉降； 

b) 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定期测量沉降。 

8.2.5 水平位移勘查宜采用下列技术手段： 

a) 采用全站仪测量水平位移； 

b) 可采用三维激光扫描仪测量水平位移。 

8.3 生物病害勘查 

8.3.1 生物病害勘查应包括植物病害勘查、动物病害勘查、微生物病害勘查。 

8.3.2 植物病害勘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a) 判断植物类型及对古建筑影响程度； 

b) 测量有害植物病害区、有害植物直径、高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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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 动物病害勘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a) 判断动物类型及对古建筑影响程度； 

b) 测量动物病害区。 

8.3.4 微生物病害勘查宜包括下列内容： 

a) 判断微生物类型及对古建筑影响程度； 

b) 测量微生物病害区。 

9 材料检测 

9.1 材料检测的内容及要求 

9.1.1 材料现场检测工作应包括砖、石及灰浆抗压强度。 

9.1.2 材料现场检测的单元、测区、测点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当检测对象为整栋建筑物或建筑物的一部分时，应将其划分为一个或若干个可以独立进行分析

的结构单元，每一结构单元划分为若干个检测单元。 

b) 每一检测单元内，宜随机选择不少于 5个构件(单片墙体、柱)，每个构件布置不宜多于 2个测

区。当按以上原则布置一个检测单元不足 10 个测区时，可选择面积较大构件适当增加测区数

量。 

c) 每一测区应随机布置若干测点。砖石及灰浆抗压强度的测点应布置在无缺陷、无损伤的部位 

9.2 材料检测的方法 

9.2.1 现场材质性能检测宜采用超声、回弹、微钻等无损或微损的方法进行。方法的选用宜符合下列

规定： 

a) 采用超声法检测古砖抗压强度、内部缺陷时，可参照附录 C的规定。 

b) 采用超声法检测石材抗压强度、内部缺陷时，应符合 DB11/T 1190.2中附录 B的规定。 

c) 采用回弹法检测古砖抗压强度时，可参照附录 D的规定。 

d) 采用微钻法检测砖石抗压强度、内部缺陷时，可参照附录 E的规定。 

e) 采用贯入法检测灰浆抗压强度时，可参照附录 F的规定。 

9.2.2 检测单元的强度应按现行国家标准 GB/T 50315 中强度推定的方法确定。现场测试结束时，应立

即修补因检测造成的局部损伤部位。 

9.2.3 对于无法进行现场检测的砖、石、灰浆等材料，宜根据现场勘查情况选取有代表性的材料进行

试验室试验。 

10 分析与评价 

10.1 现状详细勘查后，应根据现状测绘、结构勘查、病害勘查、材料检测等情况分别进行分析与评价，

给出评价结论并提出保护建议。 

10.2 分析与评价应包括下列内容： 

a) 古建筑的价值； 

b) 勘查对象形制、结构、材料、工艺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c) 现状环境与历史环境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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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留存至今的以往干预手段的效果； 

e) 结构安全性及稳定状况； 

f) 环境安全性； 

g) 勘查对象的保存及残损状况； 

h) 病害类型、程度、分布范围、成因及发展趋势。 

11 勘查报告 

11.1 勘查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封面；  

b) 扉页；  

c) 目录；  

d) 现状测绘及影像记录结果； 

e) 结构勘查结果； 

f) 病害勘查结果；  

g) 材料检测结果； 

h) 分析与评价结果及保护建议； 

i) 附录及附表。 

11.2 结构勘查结果包括以下内容： 

a) 地基、基础（台基）勘查结果； 

b) 主体结构、围护系统和重点保护部位勘查结果； 

c) 结构性能检验结果。 

11.3 病害勘查结果应包括以下内容： 

a) 损伤勘查结果； 

b) 变形勘查结果； 

c) 生物病害勘查结果。 

11.4 材料检测结果应包括以下内容： 

a) 古砖抗压强度检测结果； 

b) 石材抗压强度检测结果； 

c) 灰浆抗压强度检测结果。 



DB11/TXXXX—XXXX 

12 

附 录 A  

（规范性） 

现场荷载试验 

A.1 仪器设备 

A.1.1 主要仪器、设备有位移传感器、应变计、全站仪、数据采集系统等。 

A.1.2 现场所用仪器、设备的适用范围和检测精度应满足试验要求，所用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

周期内，并应处于正常状态。 

A.2 检测方法步骤与数据处理 

A.2.1 现场荷载试验仅可在古建筑的重点保护对象之外进行，且确有试验的必要时采取，同时对试验

工作的影响应进行评估分析。 

A.2.2 古建筑现场荷载试验不宜选择受力集中、缺陷较多或病害较严重的区跨，宜选择保存较好、传

力体系较完整的典型区跨，对于结构相对独立的区域应单独进行现场荷载试验。 

A.2.3 现场荷载试验宜选择昼夜温差小的阴天或温差小的时段进行试验；对不具有温度补偿能力的传

感器测点，应在同一温度场中设置无应力补偿测点，在加载过程中扣除无应力补偿测点的测值变化。 

A.2.4 古建筑砖石结构现场荷载试验可分为使用性能检验和承载力检验，古建筑宜采取使用性能检验，

现场荷载试验必须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A.2.5 使用性能检验是经过试验检验古建筑砖石结构或构件在委托使用荷载值的作用下不出现过大的

变形。 

A.2.6 承载力检验是经过试验检验古建筑砖石结构或构件满足相应的承载力要求。 

A.2.7 现场荷载试验之前应制订试验方案，试验方案应包括下列内容： 

a) 测试内容：试验区域、控制截面及控制测点的布置，由委托方或检测单位指定时，宜在试验方

案中注明； 

b) 试验荷载：加载方式、荷载值； 

c) 仪器设备：相关设备、辅助设备及传感器等应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内，应满足测量准确度、分

辨力、量程等性能要求，以及气候环境、机械环境和电磁环境的适应性要求。 

d) 试验程序：加载、卸载程序与测试程序，试验终止条件。 

A.2.8 现场荷载试验的控制截面及控制测点的选定，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根据古建筑砖石结构的使用状况，选择受力集中部位、连接节点等； 

b) 基于古建筑砖石结构的营造资料，验算荷载作用下产生内力或变形最大效应值的点； 

c) 古建筑砖石结构已存有缺损情况的部位，验算不满足要求或存在疑问的部位。 

A.2.9 试验测点的布设，应符合以下规定： 

a) 控制测点应布设为试验测点； 

b) 挠度测点应考虑加载位置及荷载横向分布的影响，测试截面方向不得少于 3个测点； 

c) 应变测点为应设置在荷载作用效应较大的构件或部位，构件上的应变测点应设置在局部应力较

大的部位； 

d) 测点布置应便于仪器安装和观测读数，并应保障观测人员、仪器设备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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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0 古建筑砖石结构的检验荷载应分级加载，每级荷载不宜超过最大荷载的20%，每级加载完成后

的持荷时间应不少于5min~10min。达到检验荷载后，应持荷至少1h，且变形值在15min内不再明显增加

为止。加载完成后，应分级卸载，卸载全部完成后测取残余变形值。 

A.2.11 试验加载过程中古建筑砖石结构的位移或变形突然增长，裂缝急剧开展，且超过相应限值，或

对古建筑可能造成损伤影响时，应立即终止加载。 

A.3 检测结果评定 

A.3.1 古建筑砖石结构的使用性能检验荷载可按GB 50009取值，宜采用荷载准永久值，应估算加载总

量不应对古建筑产生非弹性变形及损伤。 

A.3.2 使用性能检验项目应包括下列： 

a) 挠度； 

b) 裂缝宽度； 

c) 试验方案要求检验的其他变形。 

A.3.3 当以下各检验指标全部满足时，应判断结构性能满足正常使用极限状态的要求： 

a) 裂缝宽度满足试验方案的检验允许值； 

b) 荷载-变形曲线宜为线性关系； 

c) 卸载后残余变形不应超过所记录到最大变形值的 20%。 

A.3.4 古建筑砖石结构的承载力检验荷载可按GB 50009取值，宜根据试验目的进行估算试验荷载值，

且加载总量不应对古建筑产生非弹性变形及损伤。 

A.3.5 古建筑的承载力检验应满足公式（A.1）要求： 

 u0

0

u   ·······················（A.1） 

式中： 

0

u ——构件的承载力检验系数实测值，取构件的荷载实测值与荷载允许值（均包含自重）的比值； 

0 ——结构重要性系数，当无专门要求时取1.1； 

 u ——砖石构件的承载力检验系数允许值，取值不宜小于1.2。 

A.3.6 当按A.2.10条的规定逐级加载直到承载力检验荷载，结构仍未出现试验方案中任何一种失效状

态时，应判断结构满足承载力极限状态的要求。 

A.3.7 在进行承载力检验前，宜先进行使用性能检验且满足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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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现场振动测试 

B.1 仪器设备 

B.1.1 主要仪器、设备有拾振器、数据采集系统等。 

B.1.2 现场所用仪器、设备的适用范围和检测精度应满足试验要求，所用仪器、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

周期内，并应处于正常状态。 

B.1.3 拾振器应平稳地安放平坦、坚实的地面，拾振器灵敏度主轴方向应与铅垂方向一致。 

B.2 检测方法步骤与数据处理 

B.2.1 现场振动测试宜采用脉动测试方法。 

B.2.2 古建筑砖石结构进行现场振动测试宜选择较为安静的时间和区域，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周围环

境的影响。 

B.2.3 古建筑砖石结构的现场振动测试宜采集振动速度、加速度，有条件时可采集振动位移。 

B.2.4 古建筑砖石结构自振特性测试应符合下列规定： 

a) 测试前应对结构振型进行预分析； 

b) 测点应布置在预分析的结构振型曲线的波峰、波谷处。 

B.3 检测结果评定 

B.3.1 现场振动测试后宜通过脉动频谱分析古建筑的振动特性，并给出相应的试验结果及报告。 

B.3.2 当古建筑恒载不变的情况下，宜采用既往实测自振频率的初次值作为基准频率值，当实测自振

频率小于基准频率值的90%时，应分析结构刚度退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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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超声法检测古砖抗压强度、内部缺陷 

C.1 仪器设备 

超声波检测仪由检测仪和换能器两部分组成，主要技术要求如下： 

a) 具有波形清晰、显示稳定的示波装置； 

b) 声时最小分度为 0.1μs； 

c) 具有最小分度为 1dB的衰减系统； 

d) 接受放大器频响范围 10kHz～500kHz，总增益不应小于 80dB，接受灵敏度不应大于 50μV； 

e) 换能器的实测主频与标称频率相差不应大于±10%。 

C.2 检测方法步骤与数据处理 

C.2.1 确定测区位置 

a) 现场检测时，应先结合考古等方法进行古建砖产地、年代和种类的判断，选用制作年代、产地

等一致的古建砖组成检测单元。 

b) 每个检测单元应均匀布置测区，相邻两测区的间距不宜大于 2m。 

c) 每个测区布置测点 3 个。测试面应清洁、平整、干燥，不应有接缝、饰面层、浮浆和油垢。 必

要时，应清除杂物和磨平不平整处, 并擦净残留粉尘。 

d) 检测单元上的测区应编号, 并记录测区位置和外观质量情况。 

C.2.2 选择耦合器 

古建砖表面测试所用耦合材料的选择应以易于清除且对古建砖表面影响最小为原则，不宜选用凡士

林或黄油为耦合剂，可选用液体胶水或医用超声耦合剂作为耦合剂。 

C.2.3 选择超声波测试方式 

超声测试宜优先采用对测或角测，当被测构件不具备对测或角测条件时，可采用单面平测。 

C.2.4 进行超声波测试 

a) 把两个换能器按一定距离分别用耦合剂固定于受检古建砖的表面，并把两换能器中心点间的距

离作为声波在构件中的传播距离（精确到 mm）。当波速仪启动后，将波形曲线的最先起跳点

所对应的时标值作为纵波到达时间。 

b) 当测试采用对测时，在受检构件互相平行的一对测试面上进行布点，测量一对平行测点之间的

距离。检测时将两个换能器平行放置于受检古建砖两侧，使用耦合剂的换能器与测试表面应紧

密结合。根据平行测点之间间距和超声波声时计算超声波波速(km/s)。 

c)  当测试采用角测时，在受检构件互相垂直的一对测试面上进行布点，测量一对垂直测点之间

的距离。检测时将两个换能器垂直放置于受检古建砖两侧，使用耦合剂的换能器与测试表面应

紧密结合。根据垂直测点之间间距和超声波声时计算超声波波速(km/s)。 

d) 当测试采用单面平测时，可按时距法求得受检古建砖的平均波速。测试时，将一条线段的一个

端作为发射点，然后在该线段上依次以不等距布置 4个～6个接收点，分别测得各点间的波速

到达时间。以时间为横坐标，测距为纵坐标，用回归分析方法求出平均波速。 

e)  取 3个测点的声速平均值作为古建砖构件声速代表值。 

C.3 检测结果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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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1 根据超声波检测仪测试古建砖内的声速值，评估古砖内部缺陷，并经过换算推定成抗压强度。 

a) 干燥状态下的未风化古建砖波速值为 1.5km/s～3.0km/s。当现场古建砖的波速值低于上述数

值时，可判断受检构件表面有隐裂隙（直达波法）、内部存在缺陷（对穿直透法）或有一定程

度的风化。 

b) 根据实验室内对 40个古建砖试块的波速、单轴抗压强度、弹性模量的测试结果，得出公式（C.1）

和（C.2）线性回归方程： 

·······················（C.1） 

·······················（C.2） 

式中： 

σ——单轴抗压强度（MPa）； 

v1——采用対测方式得到的超声波波速值（km/s）； 

v2——采用平测方式得到的超声波波速值（km/s）； 

a、b、c、d——常参数，根据现场取样结果回归确定；无法取样时，取值可参考表 C.1。 

表 C.1  古建砖强度公式参数取值参考 

参数 a b c d 

取值 1.52.0 2.04.0 1.21.6 3.05.0 

C.3.2 各测区强度的推定值，以每块砖换算值为代表值，按照GB50344的3.5.10或3.5.11推定其强度区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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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回弹法检测古砖抗压强度 

D.1 仪器设备 

D.1.1 采用本方法检测时，宜采用HT75型砖用回弹仪。 

D.1.2 技术参数要求如下： 

标称冲击动能：0.735J 

弹击锤冲程：75mm 

指针滑块的静摩擦力：0.5N±0.1N 

弹击杆球面曲率半径SR：25mm±1mm 

钢砧率定回弹值：74±2 

外形尺寸：Φ54*268mm 

重量：≈1kg 

D.1.3 回弹仪的检定和保养，应符合国家有关回弹仪的规定。 

D.1.4 在使用回弹仪检测之前后，均应在钢砧上率定回弹仪示值。 

D.2 检测方法步骤与数据处理 

D.2.1 回弹法检测古建砖抗压强度是应用回弹仪测试砖表面硬度，并经过换算推定成抗压强度。 

D.2.2 回弹法检测适用于推定表面完整古建砖的抗压强度，不适用于推定表面已风化或遭受冻害、环

境侵蚀的砌体中砖的抗压强度。 

D.2.3 现场检测时，应先结合考古等方法进行青砖产地、年代和种类的判断，选用制作年代、产地等

一致的砖组成检测单元。 

D.2.4 每个检测单元应随机抽取10个测区进行检测，每个测区面积不应小于1平米。应在每个测区中选

择10块条面向外，外观质量符合D.2.2要求的砖供回弹检测。 

D.2.5 每块供检测青砖应布置5个测点。测点位置宜均匀分布于砖条面中间区域，各测点之间宜相距3

0mm左右，测点离砖边缘距离不应小于20mm，应避开气孔、裂纹、爆裂等。 

D.2.6 检测前，将回弹仪弹击杆顶住砖样表面，轻压仪器，松开按钮，徐徐伸出弹击杆，使其处于自

由状态。 

D.2.7 检测时，将回弹仪垂直对准砖样表面，缓慢均匀施压，使弹击杆击发。弹击后，在刻度尺上读

取回弹值读数。 

D.2.8 每个测点只许弹击一次，回弹值读数应估读值1。  

D.3 检测结果评定 

D.3.1 单块砖的回弹值，应取5个测点回弹值的平均值。 

D.3.2 单块砖的抗压强度换算值，应取每块砖回弹平均值，按照公式（D.1）计算： 

0.0533R1.421ef = ····················（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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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f ——单块砖的抗压强度换算值（MPa）； 

R ——单块砖的回弹平均值。 

D.3.3 测区的砖抗压强度平均值，应按公式（D.2）计算： 


=

=
n

j

iji ff
110

1
·····················（D.2） 

式中， if ——第 i 测区的砖抗压强度平均值； 

ijf ——第 i 测区第 j 块砖的抗压强度换算值； 

n ——单块砖所取测点数。 

D.3.4 检验单元的砖抗压强度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数，应按公式（D.3）、（D.4）和（D.5）计算： 


=

=
m

i

if
m

x
1

1
·······················（D.3） 

( )

1

1

2

−

−

=

=

m

fx

s

m

i

i

·······················（D.4） 

x

s
= ························（D.5） 

式中， x ——同一检测单元的砖抗压强度平均值（MPa）； 

m ——同一检测单元的测区数； 

if ——第 i 测区的砖抗压强度平均值； 

s ——同一检测单元，按m 个测区计算的强度标准差（MPa）； 

 ——同一检测单元的强度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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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微钻法检测砖石强度和缺陷 

E.1 仪器设备 

E.1.1 工作原理 

微钻法是通过测量并记录阻尼抗钻仪钻孔位置的钻削阻力和钻进深度的波动情况，以确定古建青砖

的缺陷损伤状况及强度。 

E.1.2 技术指标 

a) 测试力范围：1～100N。 

b) 钻进深度范围：0～50mm。 

c) 钻头直径范围：3～10mm。 

d) 测试开始前操作者可以在 20～1000r/min 范围内设置转速，并在测试过程中保持该设定的转

速保持不变。 

e) 测试开始前操作者可以在 1～80mm/min 范围内设置钻进速度，并在测试过程中保持该设定的

钻进速度保持不变。 

f) 本方法设定的钻头直径 5mm，旋转速度 600r/min，钻进速度 10mm/min。 

E.2 检测方法步骤与数据处理 

微钻法测试时砖构件应干燥。露天古建砖宜选择晴天、空气湿度较小时进行测试，并且测试前3d

均无降水发生。 

阻尼抗钻仪测量古建青砖的缺陷损伤状况及强度的步骤。应符合下列规定： 

a) 选择相应尺寸的金刚石钻头。 

b) 根据相应测量砖石选取相应的前置固定装置，测量墙壁等使用直接安装。 

c) 电脑安装抗钻阻尼器驱动软件，连接阻尼器与电脑。 

d) 调零按钮，将钻头前方受力重置为 0（此时钻头并未接触到被测物体表面）。设置软件中对于

抗钻阻尼器钻取深度，转速等标准，设置输出目录途径。 

e) 按下启动按钮，钻头向前方钻进，屏幕中会出现深度与受力的坐标图。 

f) 待测试结束后，清理灰屑。查看数据图表。 

g) 测试完成以后，系统自动计算平均钻进阻力。 

E.3 检测结果评定 

E.3.1 缺陷判定：通过钻入阻力——钻入深度曲线对砖石的风化腐朽状况进行判定，横坐标为钻入深

度，纵坐标为钻入阻力，抗钻阻尼器钻入阻力的高低与走势反应砖石的健康状况。检测曲线中阻力仪钻

入阻力较高、波动较小区域的为健康区域，阻力仪钻入阻力较低、波动较大区域为缺陷区域 

E.3.2 强度推定：砖样的抗压强度和平均钻进阻力之间的相互关系，按公式（E.1）计算： 

························（E.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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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抗压强度推定值（MPa）； 

x ——平均钻进阻力（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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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贯入法检测灰浆强度 

F.1 仪器设备 

F.1.1 贯入法检测砌筑灰浆抗压强度使用的仪器应包括贯入式灰浆强度仪（以下简称贯入仪）和数字

式贯入深度测量表（以下简称贯入深度测量表）。 

F.1.2 贯入仪及贯入深度测量表技术指标应符合下列规定： 

a) 贯入仪贯入力应为（200±8）N； 

b) 贯入仪工作行程应为（20±0.10）mm； 

c) 贯入深度测量表最大量程不应小于 20.00mm； 

d) 贯入深度测量表分度值应为 0.01mm。 

F.1.3 灰浆回弹仪在本体检测前后，均应在钢砧上进行率定测试。测位宜选在墙体的可测面上，并应

避开竖缝位置、门洞窗口及预埋件等附近的墙体。被检测灰缝应饱满，其厚度3-10mm，墙面上每个侧位

的面积宜大于0.3m
2
。 

F.1.4 检测前，应宏观检查砌筑灰浆的质量，水平灰浆内部的灰浆与其表面的灰浆质量应基本一致。 

F.2 检测方法步骤与数据处理 

F.2.1 测位处应按下列要求进行处理： 

a) 粉刷层、勾缝灰浆、污物等应清除干净； 

b) 弹击点处的灰浆表面，应仔细打磨平整，并应除去浮灰； 

c) 磨掉表面灰浆的深度应为 3mm~5mm，且不应小于 3mm。 

F.2.2 每个构件应测试16点。测点应均匀分布在构件的水平灰缝上，相邻测点水平间距不宜小于240m

m，每条灰缝测点不宜多于2点。 

F.2.3 检测过程中，当测点处的灰缝灰浆存在空洞或测空周围灰浆有缺损时，该测点作废，另选测点

不测。 

F.2.4 检测数据中，应将16个贯入深度值中的3个较大值和3个较小值剔除，余下的10个贯入深度值应

按公式（F.1）取平均值： 

························（F.1） 

式中： 

-第j个构件的灰浆贯入深度代表值（mm），精度至0.01mm； 

-第i个测点的贯入深度值（mm），精度至0.01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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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构件的贯入深度代表值 按照测强曲线计算其灰浆抗压强度换算值 。 

F.3 检测结果评定 

F.3.1 根据实验室对灰浆试块的抗压强度、贯入深度的测试结果，得出测强曲线公式如下： 

=-0.279-(-2.83)*0.917d·······················（F.2） 

式中： 

m-灰浆抗压强度（MPa）； 

d-贯入深度（mm）。 

F.3.2 按批抽检时，同批构件灰浆应按公式（F.3）、（F.4）和（F.5）计算其平均值、标准差和变异系

数： 

······················（F.3） 

·······················（F.4） 

   ······················（F.5） 

-同批构件灰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平均值（MPa），精度至0.1MPa； 

-第j个构件的灰浆抗压强度换算值（MPa），精度至0.1MPa； 

-同批构件灰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的标准差（MPa），精度至0.1MPa； 

-同批构件灰浆抗压强度换算值的变异系数，精确至0.01。 

F.3.3 砌体砌筑灰浆抗压强度推定值应按JGJ/T 136确定。 

 


